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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修订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主要

修订情况如下： 

预案章节 预案原内容 修订后内容 

二、本次发行概况 

（二）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本

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投资

项目的资金需求情况，本次可转债

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31.00 亿元

（含 31.00亿元），即发行不超过

3,100万张（含 3,100万张）债券，

具体募集资金数额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确定。 

（二）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本公

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投资项

目的资金需求情况，本次可转债的

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30.30 亿元（含

30.30 亿元），即发行不超过 3,030

万张（含 3,030 万张）债券，具体

募集资金数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十九）违约责任与争议解决机制 

1、构成可转债违约的情形 

（1）在本期可转债到期、加速清偿

（如适用）时，公司未能偿付到期

应付本金和/或利息； 

（2）在本期可转债存续期间，根据

公司其他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文件的

约定，公司未能偿付该等债务融资

工具到期或被宣布到期应付的本金

和/或利息； 

（3）公司不履行或违反受托管理协

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第 1 项

所述违约情形除外）且将对公司履

行本期可转债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在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

面通知，或经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

可转债未偿还面值总额百分之十以



上的可转债持有人书面通知，该违

约在上述通知所要求的合理期限内

仍未予纠正； 

（4）公司在其资产、财产或股份上

设定担保以致对公司就本期可转债

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不利影

响，或出售其重大资产等情形以致

对公司就本期可转债的还本付息能

力产生重大实质性不利影响； 

（5）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公司发生

解散、注销、吊销、停业、清算、

丧失清偿能力、被法院指定接管人

或已开始相关的法律程序； 

（6）任何适用的现行或将来的法

律、规则、规章、判决，或政府、

监管、立法或司法机构或权力部门

的指令、法令或命令，或上述规定

的解释的变更导致公司在受托管理

协议或本期可转债项下义务的履行

变得不合法； 

（7）在债券存续期间，公司发生其

他对本期可转债的按期兑付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2、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上述违约事件发生时，公司应当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向可转债持

有人及时、足额支付本金及/或利息

以及迟延支付本金及/或利息产生

的罚息、违约金等。 

3、争议解决机制 

本债券发行争议的解决应适用中国

法律。 

本期债券发行和存续期间所产生的

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

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在债券受托

管理人住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当产生任何争议及任何争议正按前

条约定进行解决时，除争议事项外，

各方有权继续行使受托管理协议项

下的其他权利，并应履行其他义

务。” 

（十九）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

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二十）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310,00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后，拟投入以下项目：1、年

产 4.2 亿平方米感光干膜项目

80,000.00 万元；2、年产 6.145

万 吨 合 成 树 脂 及 助 剂 项 目

39,000.00 万元；3、年产 1 亿平

方米（高分辨率）感光干膜项目

19,000.00 万元；4、年产 500 万

平方米挠性覆铜板（材料）项目

29,000.00万元； 5、年产 2.5亿

平方米高效电池封装胶膜项目

44,600.00 万元；6.1、3.44MWp

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发 电 项 目

1,500.00万元；6.2、12M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5,400.00 万元；

6.3、3555KWP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1,500.00万元；7、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 90,000.00万元。 

303,00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

用后，拟投入以下项目：1、年产 4.2

亿平方米感光干膜项目 80,000.00

万元；2、年产 6.145万吨合成树脂

及助剂项目 39,000.00 万元；3、年

产 1 亿平方米（高分辨率）感光干

膜项目 19,000.00万元；4、年产 500

万平方米挠性覆铜板（材料）项目

29,000.00万元； 5、年产 2.5亿平

方 米 高 效 电 池 封 装 胶 膜 项 目

44,600.00 万元；6.1、3.44MWp 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500.00万

元；6.2、12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5,400.00万元；6.3、3555KWP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500.00 万

元；7、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83,000.00

万元。 

（二十）募集资金存管  

公司已经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存放

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

具体开户事宜在发行前由公司董

事会确定。 

（二十一）募集资金存管  

公司已经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

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具

体开户事宜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

确定。 

（二十一）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可转债决议的有效期为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

方案之日起 12个月。本次发行可

转债发行方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方可实施。 

（二十二）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可转债决议的有效期为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

之日起 12个月。本次发行可转债发

行方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

施。 

三、财务会计信息

及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 

根据公司最新披露财务数据，将财

务报表及主要财务指标更新为

2019年至 2022年 1-3月，并进行

了讨论与分析。 

根据公司最新披露财务数据，将财

务报表及主要财务指标更新为 2019

年至 2022年 1-6月，并进行了讨论

与分析。 

四、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

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10,00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

费用后，拟投入以下项目：1、年

产 4.2 亿平方米感光干膜项目

80,000.00 万元；2、年产 6.145

万 吨 合 成 树 脂 及 助 剂 项 目

39,000.00 万元；3、年产 1 亿平

方米（高分辨率）感光干膜项目

19,000.00 万元；4、年产 500 万

平方米挠性覆铜板（材料）项目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 金 总 额 预 计 不 超 过 人 民 币

303,000.00 万元（含本数），募集资

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

以下项目：1、年产 4.2 亿平方米感

光干膜项目 80,000.00 万元；2、年

产 6.145 万吨合成树脂及助剂项目

39,000.00 万元；3、年产 1 亿平方

米（高分辨率）感光干膜项目

19,000.00 万元；4、年产 500 万平

方米挠性覆铜板（材料）项目



29,000.00万元； 5、年产 2.5亿

平方米高效电池封装胶膜项目

44,600.00 万元；6.1、3.44MWp

屋 顶 分 布 式 光 伏 发 电 项 目

1,500.00万元；6.2、12MW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5,400.00 万元；

6.3、3555KWP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 1,500.00万元；7、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 90,000.00万元。 

29,000.00万元； 5、年产 2.5亿平

方 米 高 效 电 池 封 装 胶 膜 项 目

44,600.00 万元；6.1、3.44MWp 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500.00万

元；6.2、12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5,400.00万元；6.3、3555KWP屋顶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500.00 万

元；7、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83,0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

斯特 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0）。 

 

特此公告。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    

 


